关于《龙岗所、邮亭所、万古所房屋设施维修项目》
公平竞争审查公开征求意见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我单位组织开展《龙岗所、邮亭所、万古所房屋设施维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根据《关于推进落实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和采购领域公平竞争审查程序的通知》（大足双反办〔2025〕11号）等相关要求，现就本项目公平竞争审查有关内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龙岗所、邮亭所、万古所房屋设施维修项目
招标单位：重庆市大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招标公告主要内容：具体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项目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
二、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内容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相关标准，本次重点审查以下内容是否存在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情形：
1、是否以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股权结构为由，实施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2、是否通过设置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入围方式，变相限制供应商进入市场；
3、是否要求供应商设立分支机构、满足特定规模或成立年限等不合理门槛；
4、是否强制要求供应商购买指定品牌或接受其他附加条件作为参与投标的前提；
5、是否存在不依法及时、完整公开采购信息，妨碍供应商参与竞争的情况；
6、是否设置无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备案或收费事项；
7、其他可能妨碍公平竞争的情形。                       三、意见反馈方式及期限
（一）反馈途径(可结合实际选择)
[bookmark: _GoBack]信函邮寄：寄送至重庆市大足区五星大道北段83号（重庆市大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件人：骆余023-43780029，邮政编码：402360，信封上请注明“《龙岗所、邮亭所、万古所房屋设施维修项目》公平竞争审查反馈意见”字样。
（二）反馈期限
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期限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7天内，于2025年12月22日前按上述途径反馈。
四、其他事项
反馈意见需明确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及理由，可附相关事实依据或政策支撑材料。
为便于沟通交流，请在反馈意见中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如适用）、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我单位将对收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梳理和研究论证，对合理意见予以采纳，并在后续审查结论中说明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
有关本项目公平竞争审查的疑问，可致电023-43780029咨询，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区双反办投诉举报电话023-43722457
